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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本次拟与关联方光

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光驰”）共同对双方合资设立的浙江晶驰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驰光电”）进行增资，形成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本次增资款总

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其中人民币 2,000 万元计入晶驰光电的注册资本,其余人民币

13,000 万元计入晶驰光电的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晶驰光电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8,000 万元，公司与上海光驰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公司持股比例为

51%，仍为晶驰光电的控股股东。 

一、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概况 

1、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晶驰光电的业务发展需求，公司与上海光驰拟按 51%:49%的

现有股权比例对晶驰光电进行增资。本次增资以现金方式共计增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其

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7,650万元，上海光驰出资人民币 7,350万元，增资金额中的人民币 2,00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人民币 13,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晶驰光电

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8,000 万元，公司与上海光驰的持股比例保持不

变。公司仍持有晶驰光电 51%的股权，为控股股东。 

2、本次《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林敏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本次增资暨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并于同日刊登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3、本次与公司进行共同投资的上海光驰为公司参股公司株式会社オプトラン（以下简

称“日本光驰”）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日本光驰第一大股东，且公司董事长林敏先生担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本光驰董事，因此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投资和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10000607424934L 

住所：上海市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城银路 267，297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为平 

注册资本：80,000 万日元 

经营范围：镀膜设备及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等 

主要股东：日本光驰（持股比例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 

2018 年 12月 31 日                       

（已经审计） 

2019 年 1-6 月份/ 

2019 年 6月 30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4,301.52 127,835.24 

净资产 87,623.00 99,024.11 

营业收入 219,426.75 54,586.66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光驰为公司参股公司日本光驰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日本光驰第一大股东，且公司

董事长林敏先生担任日本光驰董事，对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光驰在经营决策上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上海光驰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晶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发大道东段 2198 号一期联合厂房 3 楼-A 



4、法定代表人：李夏云 

5、注册资本：6,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7 年 08月 29 日 

7、营业期限：2017 年 08月 29 日至 2037年 08月 28 日 

8、经营范围：光电子元器件、光学元器件研发、制造、销售，货物与技术进出口，电

子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9、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出资 增资后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计入注册资本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万元） 

本次出资额

（万元）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浙江水晶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3,060 51.00 1,020 6,630 7,650 4,080 51.00 

光驰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2,940 49.00 980 6,370 7,350 3,920 49.00 

合计 6,000 100.00 2,000 13,000 15,000 8,000 100.00 

10、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 

2018 年 12月 31 日                       

（已经审计） 

2019 年 1-9 月份/ 

2019 年 9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74.23 8,246.86 

净资产 6,458.04 6,878.39 

营业收入 1,447.03 1,270.58 

净利润 448.03 420.35 

四、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海光驰共同对晶驰光电进行增资，双方遵循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以等价现金

形式，按股权比例出资。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订方为： 

甲方：浙江晶驰光电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乙方和丙方合称为“增资方”，甲方、乙方、丙方合称为“各方”） 

2、本次增资： 

（1）本次增资经各方协商一致以增资方现持有甲方股权比例为依据进行增资。 

（2）各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确定的条款和条件，增资方向甲方共计增资人民币壹亿伍仟

万元整（RMB15,000 万元）（简称“增资款”）。本次增资完成后,增资方在甲方的持股比

例不变。其中人民币贰仟万元（RMB2,000 万元）计入公司的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公

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捌仟万元（RMB8,000 万元），其余人民币壹亿叁仟万元整

（RMB13,000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其中： 

① 乙方以人民币㭍仟陆佰伍拾万元整（RMB7,65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资本金，其中人 

民币壹仟零贰拾万元（RMB1,020 万元）计入甲方的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陆佰叁拾万元

（RMB6,630 万元）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金； 

② 丙方以人民币柒仟叁佰伍拾万元整（RMB7,35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资本金，其中人

民币玖佰捌拾万元（RMB980 万元）计入甲方的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叁佰柒拾万元（RMB6,370

万元）计入甲方的资本公积金。 

3、增资款的用途 

(1) 设备投资公司； 

(2) 产品、市场开发等公司运营资金；  

(3) 其他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的事项。 

4、增资款的支付 

 在本次增资协议签署完成后十五（15）个工作日内，增资方根据各自增资比例将本次增

资价款的全额汇入甲方开设的银行账户。 

六、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更好满足晶驰光电的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需求，公司与上海光驰共同对晶驰光电进行

增资，可以有效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储备新品的技术开发能力、进一步开拓生物识别产品



的新兴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同时本次增资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日本光驰的深

入合作，增强产业协同能力，丰富拓展公司的产品线和业务线，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投资对公司当前主营不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2、存在的风险 

企业在未来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技术、管理等风险，本次增资完成后，晶驰光电能否

顺利实现业务扩张和达到预期投资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今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上海光驰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412.20万元。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与公司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沟通,并认真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充分讨论后,认为: 

（1）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一致的原则，双方以等价现金形式按

股权比例出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新业务拓展，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关联董事林敏先生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2、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核查后,我们认为： 

（1）在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前，已获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林敏先生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

合法、合规，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 

（4）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是为进一步增强晶驰光电的经营实力，满足其业务发展需求，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据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投资。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29 日 


